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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承辦人：蔡婷宇

聯絡電話：02-87897527

傳真：02-87897514

E-mail：tinatsai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訴字第110110063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60000000G_1101100637_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工程採購履約爭議善用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參考處

理說明」乙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110年3月11日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交通委員會第2次全

體委員會議通過之臨時提案第3項，研議工程採購爭議以

「利用調解、仲裁等多元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為原則，進

入訴訟為例外」之處理方向，俾迅速有效解決工程糾紛。

二、鑒於工程採購具有履約期間長、契約所涉金額較大、資金

與進度連動及專業技術等特性，為迅速、有效解決採購履

約爭議，並避免爭議久懸未決而影響公共利益及人民權

益，機關辦理工程採購，如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

議者，建請善用旨揭參考處理說明，選擇適當之爭議處理

方式，以加速解決工程採購履約爭議，並提升政府採購效

能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直轄

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0.05.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000069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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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會各處室會組、企劃處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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